
一、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传承现状

1.民族服饰制作工艺技术的逐渐
衰落

首先是服饰面料的变化。广西
少数民族服饰工艺技术的衰落首先
是从服饰面料的变化开始的。在

“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里，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的面料均是妇女们自种
棉花或麻，自己纺纱、织布，做成
服饰面料，但因工艺技术较落后，
加上纺织者操作技术熟练程度高低
不同，纺出的纱线粗细不均匀，加
捻强度不够，造成织布时频繁断
纱，影响效率与质量。于是，当机
纺纱出现，价格又能为少数民族家
庭经济能力所承受时，人们便逐渐
接受机纺纱，用之纺纱织布。当机
织布、化学纤维等面料越来越多地
进入农村市场，且价格越来越便宜
时，人们又逐渐改用机织布、化纤
等面料制作服饰。这种变化早在鸦
片战争之后就已开始出现，并且持
续不断，但真正的、大规模的变化
则始于当代。20世纪 80 年代后，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原料
的发展，机织布、化学纤维、人造
丝等不断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市
场。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使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购买力逐渐
增强。于是，机织布逐渐进入农村
少数民族家庭，取代自种、自纺、
自织的棉土布和麻布，成为服饰的
主要面料。自纺、自织布料缝制衣
服的人越来越少。20 世纪 90 年代，
以耐磨、光滑、透明、易洗、快干
为特点的人造纤维在充斥城镇市场
后，又流向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地
区，并以其价格便宜的优势争得市
场，逐步取代机织布，成为服饰的
主要面料。

其次是染色、挑花、刺绣、织
锦用料的变化。过去，广西少数民
族地区多自种棉、麻，有的地方还
种桑树养蚕，人们挑花、刺绣、织
锦所用的棉线、麻线、蚕丝均是自
种、自纺、自捻而成。20 世纪 50 年
代后，开始使用机纺棉线与丝线，
但那时人们挑花、刺绣、织锦的用
料仍主要是棉线、麻线、蚕丝，以
自种原料为主，市场购买为辅。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农村市场空前活跃，大量物美
价廉的丝线、毛线、腈纶线等充斥
农村市场。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
20 世纪 70 年代“以粮为纲”政策的
影响，棉、麻产量急剧下降，挑
花、刺绣、织锦所用的棉线、麻
线、蚕丝自给率不足，于是，人们
又改用毛线，腈纶线刺绣图案纹
样。染色、挑花、刺绣、织锦用料
的市场化已十分明显。

三是纺织工具的逐渐消失。长
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一直过着一
种“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一家
人穿着的衣裳，全靠家中妇女纺
纱、织布制作。20 世纪 80 年代前，
走进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几乎是
家家都有纺车、织机，户户备染
缸。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的面料主要
是棉布，大部分人家都种植棉花。
从收获棉花到织布，要经历轧花、
弹花、卷花、纺纱、浆纱、络纱、
牵纱等过程。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
济下，纺纱、织布是少数民族妇女
日常生活劳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及和少数民
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传统
的手摇纺车与织布机已不适应快节
奏的现代化生活。

四是服饰染料的市场化。广西
少数民族服饰制作的染料过去大多
以原生态的植物为主，常用作染料
的植物大致有茜草、薯良、椿树
皮、槐花、栀子、蓝草、五倍子、
皂矾、野山柳、野杜鹃、板栗壳、
稻秆、油麻秆、烟叶秆、紫草、绿
条刺等。但其染色过程极为复杂，
工序繁多，耗时费力，且有脱色现
象。于是，清末明初，当化学染料
通过市场逐渐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地
区后，一些村民便逐渐放弃植物染
料，开始选用化学染料进行染色。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化学染料染制服
饰，不仅使少数民族制作传统服饰
的技艺失传，也使文化的发展失去
了多样性。

2.民间艺人后继无人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具有

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
息，织布制衣的能工巧匠绝大多数
是土生土长、没有受过专门艺术训
练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广西少数民
族地区，纺纱、织布、蜡染、挑
花、刺绣、织锦……基本上出自女
性之手，女红是广西少数民族妇女
自幼就必须培养的兴趣、技能与责
任。在瑶族地区，每个妇女一生都
要学会两种生存的本事，一是地里
的功夫，要会盘田，种好庄稼；二
是学会刺绣，在衣裳上“盘田”，这
样的女子才是小伙子心中追求的目
标。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服
饰工艺技术的传承主要是靠母传
女，姐教妹，邻里互授，村邻相
习，祖辈世代传袭而下。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中国农
村市场经济的建立，商品经济以最
快的速度流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是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
也能较快地享受到工业文明所带来
的物质商品的便利，从而对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制作的民间艺人的传承
造成极大的冲击。

首先是审美观念的变化。随着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工业产品极
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思想观念，民间传统工艺赖以存
在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基础受到了极
大地冲击。小农经济下视手巧为女
性完美的审美观念彻底动摇，人们
逐渐看淡了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
染织、挑花、刺绣等工艺不再是衡
量少数民族女性完美的尺度，只要
有文化，勤劳，有能力，能挣钱，
善持家，把家庭经济搞活，家庭富
裕了，就是妇女能力的表现，就是
能人。人们认为，妇女也可将挑
花、刺绣的劳动时间从事别的更赚
钱的劳动，换取更多的钱，再从市
场上购买更多更好的服饰。所以，
新一代的广西少数民族女性不再像
她们的长辈那样虔诚地、全心全意
地花费时间、精力和感情去从事民
间工艺的学习与制作。

其次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近数
十年来，随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水平逐渐提高，购买成衣和现代化
生活用品已成为一般家庭的消费趋
势。同时随着现代快生活节奏的加
快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传统民族服
饰制作、穿着费时、费力的慢节奏
特点与现有的生活节奏产生了矛
盾，她们不再愿意花一两年的时间
去绣、织一件衣裳或裙子，机织图
案纹样和花边缝制的新式民族服饰
同样可以满足她们的心理需求。这
种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变化，使
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抛弃在他
们看来费工、费时的传统服饰制作
工艺，加剧了传统服饰制作工艺的
传承危机。

三是青年妇女外出打工导致服
饰工艺技术的传承断层。近一二十
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市
场经济的冲击，大批少数民族男女
青年走出村寨，到城镇和沿海地区
务工，许多村里只剩下老年人与小
孩，形成村寨与家庭空巢现象。传
统服饰工艺的传承因青年妇女的外
出务工而出现断层现象。

3.穿着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
随着民族服饰制作工艺技术的

衰落与民间艺人的后继无人，到市
场上去买时装穿的广西少数民族群
众越来越多，除参加民族传统节日活
动或为进行旅游开发而接待旅客外，
大多数少数民族村民在日常生活中
已不穿或很少穿民族服饰，取而代之
的是从市场上买时装回来穿。时装
取代少数民族服饰基本成为定式，少
数民族服饰发展追逐汉族服饰发展，
农村服饰发展追逐城市服饰发展的
现象逐渐成为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
化发展的方向与潮流。民族服饰成

为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仅在节日活动
或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用于接待游客
时穿着的礼仪性服饰。

二、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恒现
象。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是广西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精华。特别
是很多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没有
流行、通用过与本民族语言相适应
的文字，民族服饰文化成为民族文
化传播、继承的主要渠道之一。在
这个意义上说，广西少数民族服饰
文化其实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缩
影与财富，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文
化发展的“活化石”，所以，要保
护、继承、弘扬广西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切
实做好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
护、传承工作。

首先，各级政府要重视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工
作。目前，国家已经将瑶族服饰、
壮族织锦等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内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全社
会所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是全人
类的共同财富，各级政府有责任去
保护它。各级政府应建立完善的保
护体系，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在资
金上给予大力支持，用强大的政治
力量和手段去推动、加强广西少数
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其次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全
社会形成自觉保护广西少数民族服
饰文化的意识，参加到保护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工作中来。在当
前，应进一步加大对广西少数民族
服饰文化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宣
传教育，“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
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
要意义的认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
积极性，鼓励、吸纳社会力量的广
泛参与，为丰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
贡献。

三是做好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
人的培养、保护和传承工作。少数
民族民间艺人是广西少数民族服饰
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
承人与保持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是靠他们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各级
政府应在调查、筛选的基础上，评定
一批优秀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民间艺人，参照有关国家的做法，由
政府每年拨出相应的经费给这批民
间艺人改善生活、从事服饰工艺的活
动及培养传承人。凡享受国家资助
的民间艺人，必须肩负保护、传承、弘
扬民族服饰工艺的责任，认真做好保
护、传承、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工作，
整理并公开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工艺
的“绝技”、“绝活”，培养传承人，不断
改进、提高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工
艺的水平。

四是借助先进的现代科学技
术，保护、传承广西少数民族服饰
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
护、传承应与时俱进，在强调保护
的同时，使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通过对传统服饰的工艺技术进
行深入挖掘、研究、改造、利用，
使其发扬光大；同时又借助现代化
的科学技术，引入新技术、新观

念，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
机结合，在保留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
化精华与风格的前提下，对其款式、
面料、工艺进行适当的改革，使之适
应现代社会的审美价值，和广西少数
民族的现代化经济生活相适应，重新
吸引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
中选择穿着民族传统服饰。

五是借助学校教育促进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保护。在
建立全新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民间传承、保护机制的同时，充分
发挥学校教育的文化传承作用，让
学校教育成为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
化传承、保护机制的重要方式之
一。青年既是国家的希望，也是民
族的未来，少数民族学生既是广西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继承者，也是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者，
是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复兴的希
望。民族地区的学校应将广西少数
民族服饰文化的精华部分纳入学校
教材与课程，在有条件的地方，应
对女学生进行挑花、刺绣、蜡染等
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的学习、培训，
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保护、传承广西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意识，在全社
会形成自觉保护、传承广西少数民
族服饰文化的良好氛围。

六是进一步加强广西少数民族
服饰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
工作。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民
族文化与艺术的璀璨结晶，有着极
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由于当
前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已处于濒
临消失的濒危状况，各级政府应组
织力量，抢救濒临失传的广西少数
民族服饰文化资料，用文字、图
片、摄像等方式将需要传承的内容
归纳、整理、出版；组织专家学者
参与调查、研究；有选择地将每一
个民族的代表性服饰作为文物收藏
于博物馆中，以供后人传承、研
究。

七是做好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
化产业的开发利用工作。广西少数
民族服饰五彩斑斓，极富民族特
色，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间
工艺品，早为一些收藏家与博物馆
所关注。将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作为
文化产业进行开发利用，可提高少
数民族村民的收入，增强他们对本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觉地保护与
传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八是各级政府的少数民族领导
干部在民族节日活动中应带头穿着
本民族的民族传统服饰，各民族地
区的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应穿着少
数民族服饰接待客人。榜样的作用
是无穷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是本
民族的代表人物与精英，他们的一
举一动都会引起本民族群众的关
注。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民族节日
活动中带头穿着本民族的民族传统
服饰，既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
重与弘扬，也是身体力行保护、传
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对
引领本民族群众保护、传承本民族
传统服饰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意
义。民族地区的服务行业是民族地
区的窗口，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穿
着少数民族服饰接待客人，对宣
传、保护、传承广西少数民族服饰
文化可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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